
证券代码：002979 证券简称：雷赛智能 公告编号：2025-037
深圳市雷赛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深圳市雷赛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2月2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七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公司股份用于后续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本次用于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6,000万

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12,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25.00元/股（含）。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2024年2月6日、2024年2月7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1）、《回购

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04）。公司于2025年1月9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延长回购公司股份实施期限的议案》，同意将本次股份回购期限延长6个月，实施期限由2025年

2月 1日延长至 2025年 8月 1日止。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1月 10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

展暨延长回购公司股份实施期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3）。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

股份（2023年修订）》等相关规定，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

况，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股份的具体情况

截至2025年5月31日，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1,696,800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的 0.55%，最高成交价为 17.14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16.82元/股，支付的总金额

为28,799,972.65元（不含交易费用）,回购均价16.97元/股。

本次回购股份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回购价格未超过回购方案中拟定的人民币25.00元/股
（含），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2023年修订）》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的相关规定。

具体如下：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股份：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

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时，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

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股份方案，并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雷赛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4日

证券代码：002979 证券简称：雷赛智能 公告编号：2025-038
深圳市雷赛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3、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4、本次会议部分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的2/3以上通过。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2、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6月3日（星期二）下午14:30点开始；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6月3日（星期二）即

上午 9:15至 9:25、9:30至 11:30、下午 13:00至 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
cninfo.com.cn）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6月3日（星期二）上午9:15至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3、会议召开方式：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李卫平先生

5、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6、现场会议地点：深圳市南山区西丽街道曙光社区智谷研发楼B栋20层会议室。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所持有效表决权（含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99人，代表股份143,026,425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6.4914%。其中：

1、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1人，代表股份139,993,915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5.5056%。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88人，代表股份3,032,51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9857%。

3、出席本次会议持股5%以下的中小股东共291人，代表股份6,499,435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2.1127%。

出席和列席本次会议的其他人员有：公司董事、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见

证律师。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

同意141,620,8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86％；反对110,7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81％；弃权18,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3％。

2、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6,369,8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0060％；反对 110,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032％；弃权18,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08％。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二）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

案》

1、总表决情况：

同意141,622,4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97％；反对109,3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71％；弃权1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2％。

2、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6,371,4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0306％；反对 109,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817％；弃权1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77％。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三）审议并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5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有关事宜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

同意141,613,6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35％；反对111,0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83％；弃权25,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8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2％。

2、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6,362,6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8952％；反对 111,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078％；弃权25,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7,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7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四）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

同意142,947,2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46％；反对54,9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4％；弃权2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1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0％。

2、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6,420,2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814％；反对54,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447％；弃权2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7,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39％。

（五）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

同意142,954,0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94％；反对56,6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6％；弃权15,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8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0％。

2、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6,427,0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861％；反对56,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708％；弃权15,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7,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31％。

（六）审议并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有关事宜的议

案》

1、总表决情况：

同意142,949,3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61％；反对55,4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7％；弃权21,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5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2％。

2、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6,422,3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137％；反对55,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524％；弃权21,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39％。

相关数据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不等于100%系由四舍五入造成。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郭峻珲律师和李成娇律师全程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为本次会议出具了法

律意见书，形成结论性意见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相

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

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雷赛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五、备查文件

1、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雷赛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雷赛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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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6月3日下午14：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6月3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 6月 3日上午 9:15至下午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地点：山东省烟台市莱山区秀林路2号，公司生产楼会议室。

方式：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主持人：董事长陈伟先生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2.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641人，代表股份575,695,52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27.6652％。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562,097,46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27.0117％。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638人，代表股份13,598,05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535％。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聘请的律师事务所律师见证本次会

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表决结果如下：

提案1.00 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74,562,8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32％；反对985,0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11％；弃权147,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465,3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6701％；反对985,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437％；弃权147,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862％。

提案2.00 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74,571,6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48％；反对983,0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08％；弃权140,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474,1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7348％；反对983,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290％；弃权140,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362％。

提案3.00 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74,577,7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58％；反对983,0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08％；弃权13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480,2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7797％；反对983,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290％；弃权13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913％。

提案4.00 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74,581,6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65％；反对985,7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12％；弃权128,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484,1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8084％；反对985,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488％；弃权128,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6,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428％。

提案5.00 关于《2024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的专项说明》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74,492,4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910％；反对 1,062,6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846％；弃权 140,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2,394,9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1524％；反对 1,062,
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144％；弃权140,5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0,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332％。

提案6.00 关于《202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鉴证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74,486,9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901％；反对 1,060,6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842％；弃权 14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4,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2,389,4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1120％；反对 1,060,
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996％；弃权14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884％。

提案7.00 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74,375,5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707％；反对 1,184,0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057％；弃权 13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2,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2,278,0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2927％；反对 1,184,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071％；弃权13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1％。

提案8.00 关于2024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74,400,1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750％；反对 1,129,5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62％；弃权 165,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4,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2,302,6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4736％；反对 1,129,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063％；弃权165,9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200％。

提案9.00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74,529,6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975％；反对998,9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35％；弃权16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432,1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4260％；反对998,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459％；弃权16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281％。

提案10.00 关于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74,543,4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999％；反对993,5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26％；弃权158,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445,9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5275％；反对993,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062％；弃权158,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663％。

提案11.00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74,247,0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484％；反对 1,242,2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58％；弃权 206,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3,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5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2,149,5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3477％；反对 1,242,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351％；弃权206,3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171％。

提案12.00 关于为子公司融资提供反担保暨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248,9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0787％；反对1,130,9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166％；弃权218,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04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2,248,9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0787％；反对 1,130,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166％；弃权218,2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046％。

提案13.00 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426,8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3870％；反对1,001,5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650％；弃权169,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2,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48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2,426,8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3870％；反对 1,001,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650％；弃权169,7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3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480％。

提案14.00 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72,543,9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526％；反对 3,008,0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225％；弃权 14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3,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446,4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6.8232％；反对 3,008,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1208％；弃权143,6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560％。

提案15.00 关于非独立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73,939,5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366％；反对 1,344,2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336％；弃权 171,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2,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2,082,0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8513％；反对 1,344,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52％；弃权171,8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634％。

提案16.00 关于独立董事津贴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74,194,1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392％；反对 1,323,3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299％；弃权 178,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4,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2,096,6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9587％；反对 1,323,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315％；弃权178,1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097％。

提案17.00 关于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74,128,9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286％；反对 1,366,8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374％；弃权 19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1,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2,035,7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5109％；反对 1,366,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514％；弃权195,5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31,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377％。

根据统计的现场及网络投票结果，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上述议案已有效审议通过。本次股东大

会审议的议案（12）、（13）、（15）、（17），所涉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2.律师：邓晴、徐朝霞

3.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

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以及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融发核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关于融发核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融发核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4日

证券简称：美丽生态 证券代码：000010 公告编号：2025-033
深圳美丽生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第一个限售期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深圳美丽生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限售期部

分激励对象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本期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为22名，可解除限售的

限制性股票数量为2,498万股，占目前公司股本总额的2.1728%。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为：2025年6月5日。

公司于2025年5月21日召开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第一个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限售期

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公司董事会按规定为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22名激励对象所持有的2,498万

股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办理了解除限售事宜，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激励计划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一）2023年9月8日，公司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分别审

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3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

见，公司聘请的律师、独立财务顾问分别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和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二）2023年9月9日至2023年9月18日，公司对本次激励计划拟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姓名和职

务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在公示期内，公司未收到与本次激励计划拟激励对象有关的任何异议。

2023年9月20日，公司于巨潮资讯网披露了《监事会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

的审核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三）2023年9月25日，公司召开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

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2023年9月26日，公司于巨潮资讯网披露《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

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四）2023年9月25日，公司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分别审

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关于向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对本次

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进行了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公司聘请的律师、独立财务顾问分别出具

了法律意见书和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五）2023年11月21日，公司于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登记完

成的公告》，公司完成了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登记工作，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于

2023年11月23日上市。

（六）2025年5月21日，公司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董事会认为部分激励对象符合本次激励计

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的解除限售条件，同意为符合解禁条件的 22名激励对象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

票。

二、本次激励计划第一个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说明

（一）第一个限售期届满的情况说明

根据《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本次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第一个限

售期为自限制性股票授予日起1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限制性股票授予日起24个月内的最后一个

交易日止。公司限制性股票的授予登记完成日（上市日）为2023年11月23日，根据草案规定，2023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限售期已经届满。

（二）第一个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说明

第一个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

（一）公司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1、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2、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
告；3、上市后最近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二）激励对象未发生以下任意情形：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
施；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是否达到解除限售条件的说明

公司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解除
限售条件。

本次拟解除限售的22名激励对象
未发生前述情形。

（三）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
本激励计划的限制性股票业绩考核分业务板块进行，第一个限售期的考核年度为2024年。1、美丽生态科技（深圳）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美丽深科”）任职的激励对象（共6名）授予的限

制性股票的业绩考核目标为：2024年度美丽深科的净利润不低于5,000万元。2、其他人员（共24名）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业绩考核目标为：2024年度公司合并报表净利润不低
于0万元。

注：上述经审计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者为准。
若各解除限售期内，公司当期相应业务板块的业绩水平未达到业绩考核目标条件的，则该板块的
激励对象对应考核当年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均不得解除限售，由公司按授予价格加上中国

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息之和回购注销。

（四）个人业绩考核要求
激励对象的个人层面绩效考核按照公司现行的相关制度组织实施，公司依据激励对象相应的绩

效考核结果，确认当期个人层面可解除限售的比例，具体如下：
个人绩效考核结果

个人层面可解除限售比例
考评得分A

100%
考评得分B 考评得分C

60%
考评得分D

0%
各解除限售期内，在公司满足相应业绩考核目标的前提之下，激励对象当期实际可解除限售的限

制性股票数量=个人当期计划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个人层面可解除限售比例。
激励对象因个人绩效考核对应当期未能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授

予价格加上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息之和。

1、2024年度美丽深科的净利润为40.97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为 40.97万元。业绩考核

不满足解除限售条件。2、2024年度公司合并报表净利润
为1,762.14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为2,790.89万元，业绩

考核满足解除限售条件。

2024年度，本次拟解除限售的 22
名激励对象个人业绩考核均为A/B，满足解除限售条件。

综上所述，董事会认为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部

分激励对象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本次拟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人数为22人，可解除限售的限

制性股票数量为2,498万股。根据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公司董事会将按照

本次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解除限售相关事宜。未能解锁部分公司后续将按相关规定予以回购注

销。

三、本次实施的股权激励计划与已披露的股权激励计划存在差异的说明

2023年9月26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向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

公告》，1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放弃参与本次激励计划，另外 10名激励对象调整了授予权益数量。

本次激励计划授予的激励对象由 32人调整为 31人，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 9,500万股调整为 9,
496.34万股。

2023年11月21日，公司披露了《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5名激

励对象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认购公司拟授予其的全部或部分限制性股票共计400.34万股，故公司实

际向30名激励对象授予登记9,096万股限制性股票。

从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至今，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中，有6名激励对象任职的公

司层面业绩考核不达标，1名激励对象个人层面业绩考核不达标，1名激励对象受到中国证监会深圳

监管局行政处罚不符合激励条件，公司需回购注销上述激励对象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所持有的已授

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2,05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7831%。

综上，合计22名激励对象符合本次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的解除限售条件，可解除限售的

限制性股票数量为2,498万股。

除上述事项外，本次实施的股权激励计划的相关内容与已披露的激励计划不存在差异。

四、本次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2025年6月5日。

2、本次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合计22人，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数量合计2,498万股，占公司目前总

股本的2.17%，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股

序号

1
2
3
4
5
6
7

合计

姓名

高仁金
郭为星
张琳

江成汉
林孔凤
陈美玲

中层管理人员及核心骨干员工（16人）

职务

副总经理
副总经理
副总经理
副总经理

财务负责人
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

获授数量

600
600
500
100
600
150
2,446
4,996

已解除限售的
数量
0
0
0
0
0
0
0
0

本次可解除限售
的数量
300
300
250
50
300
75

1,223
2,498

继续锁定的数量

300
300
250
50
300
75

1,223
2,498

注：本次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中含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其所获限制性股票的买卖将遵守证监会、

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的法律法规中关于高管股份管理的有关规定。

五、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股份类别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总股本

本次变动前

数量（股）

623,700,931
525,951,361
1,149,652,292

比例

54.25%
45.75%
100.00%

本次增减变动（+、-）
数量（股）

-24,980,000
24,980,000

-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598,720,931
550,931,361
1,149,652,292

比例

52.08%
47.92%
100.00%

注：股本结构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发行人股本结构表为准。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十一届二十二次董事会决议。

2、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2025年第二次会议决议。

3、《北京观韬中茂律师事务所关于关于深圳美丽生态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第一个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法律意见书》。

4、《申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美丽生态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

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相关事项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特此公告。

深圳美丽生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3日

证券代码：002592 证券简称：ST八菱 公告编号：2025-040
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转让海南弘润天源基因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股权后续涉及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二审；
2.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上市公司不属于案件当事人；
3.涉案的金额：共计人民币约58.8万元（涉案金额为48.6万元股权转让款及律师费、财产保全保

险费之和）；
4.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鉴于诉讼各方当事人已达成和解，原告已撤回起诉，本次诉讼不

会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产生不利影响。
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广西万厚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西

万厚公司）提供的《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现将案件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武汉百泰基因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百泰公司）、上海睿昂基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上海睿昂公司）以北京弘润天源基因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弘润公司）转让海南弘润天
源基因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弘润公司）股权的行为影响其作为债权人的债权实现为由，
分别将北京弘润公司、广西万厚公司诉至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并将海南弘润公司列为案件第三

人。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分别就两案作出一审判决，撤销被告北京弘润公司于2022年11月15日
将其持有的第三人海南弘润天公司100%股权转让给被告广西万厚公司的股权转让行为。具体详见
公司于 2025年 1月 4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转让海南弘润天源基因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股权后续涉及诉讼事项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5-003）。

二、本次诉讼的进展情况
北京弘润公司、广西万厚公司因不服一审判决，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在上述两起案件上诉过程中，诉讼各方当事人已达成和解，原告均同意在二审阶段向法院申请撤

回起诉。该两起案件均在2025年5月份进行了二审审理，原告已向法院申请撤回起诉。
目前，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已就武汉百泰公司与北京弘润公司、广西万厚公司、第三人海南

弘润公司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一案作出终审裁定，撤销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准许武汉百泰
公司撤回起诉。

上海睿昂公司与北京弘润公司、广西万厚公司、第三人海南弘润公司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一案，目
前正在等待二审法院作出最终的撤诉裁定书。

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公司及控股公司目前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鉴于诉讼各方当事人已达成和解，原告已撤回起诉，本次诉讼不会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产

生不利影响。公司将持续关注未决案件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特此公告
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4日

证券代码：002592 证券简称：ST八菱 公告编号：2025-039
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相关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违规担保情况概述
2019年10月28日、2019年10月29日和2020年1月8日，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原二级控股子公司海南弘润天源基因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弘天）的时任法定代表
人、执行董事兼总经理王安祥未经公司审议程序，擅自使用海南弘天金额为1.46亿元、1.5亿元和1.7
亿元3张定期存单违规对外担保，导致存单内的4.66亿元存款全部被划走，并导致公司股票自2020年
7月2日开市起被实行其他风险警示（ST）。

二、采取的措施及进展情况
海南弘天已就上述三笔违规担保，对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江支行（以下简称广州银行珠江支

行）和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以下简称广发银行重庆分行）分别提起了诉讼。据公司向海
南弘天了解，诉讼进展情况如下：

海南弘天诉广州银行珠江支行1.46亿元存单质押合同纠纷一案，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
审判决驳回海南弘天的全部诉讼请求。海南弘天上诉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案涉《存单质
押合同》无效，改判撤销一审判决，判令广州银行珠江支行向海南弘天返还7300万元并支付资金占用
费。双方不服二审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再审后，已判决维持广东省高级人
民法院（2022）粤民终74号民事判决。海南弘天至今未收到该案回款。

海南弘天诉广发银行重庆分行1.7亿元质押合同纠纷一案，成渝金融法院一审判决驳回了海南弘
天的诉讼请求，海南弘天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已认
定案涉《权利质押合同》无效，改判撤销一审判决，判令广发银行重庆分行向海南弘天返还8500万元
并计付相应的资金占用费。海南弘天至今未收到该案回款。

海南弘天诉广州银行珠江支行1.5亿元存单质押合同纠纷一案，海南弘天于近日收到广东省广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一审裁定，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因此裁定
驳回原告海南弘天的起诉。海南弘天不服该裁定，已提起上诉。

三、风险提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海南弘天尚未追回任何款项，后期能否追回以及追回多少存在不确定性。公

司股票目前暂时无法撤销其他风险警示，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投资。
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并按照法律法规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的信

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4日

证券代码：000012；200012 证券简称：南玻A；南玻B 公告编号：2025-026
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2025年2月13日、2025年3月4日召开了
第九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及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部分人民币
普通股（A股）、境内上市外资股（B股）股份方案的议案》。公司根据相关规定编制并披露了回购报告
书，具体内容详见2025年3月25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回购公司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境内上市外资股（B股）股份的

报告书》。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
况。现将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截至上月末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截至2025年5月30日，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A股股份

29,421,580股，回购公司B股股份 9,273,887股，合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1.2602%。回购A股股份
的最高成交价为5.04元/股（未超过本次回购方案限定的回购A股价格上限7.60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4.54元/股，累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40,591,055.40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回
购B股股份的最高成交价为 1.94港元/股（未超过本次回购方案限定的回购B股价格上限 3.13港元/
股），最低成交价为1.69港元/股，累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16,692,453.68港元（按照2025年5月30日港

元兑人民币汇率中间价 1港元=0.91642元人民币换算，累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5,297,298.40
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公司既定的回购方
案。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数量、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第十七条和第十八条的相关规定。具体说明如下：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公司股份：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

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进

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并根据回购股份
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会
二〇二五年六月四日

证券代码：000408 证券简称：藏格矿业 公告编号：2025-049
藏格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藏格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通知及会议议案材料

于2025年5月30日以邮件、电子通讯等方式送达第十届董事会全体董事和列席人员。会议采取通讯
方式于2025年6月3日召开。会议应到董事9名，实到董事9名。会议由董事长吴健辉先生主持，全
体董事均采取通讯方式参加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线上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召集召开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全体与会董事经认真审议和表决，形成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董事会会议提案管理规定〉的议案》
董事会认为，公司根据法律法规等相关规定，制定《董事会会议提案管理规定》，便于公司董事充

分了解董事会提案内容及相关信息，加强决策的科学性，有利于公司进一步规范董事会提案管理工
作，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和董事会决策效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披露的《董事会会议提案管理规定》。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重要业务事项权限清单〉的议案》
董事会认为，《重要业务事项权限清单》简明、清晰地明确了各事项所对应的审批流程，明确了各

组织机构、部门和部分高级管理人员的审批权限，提高了公司的决策效率和风险防范能力，提升了公
司的整体治理水平，有利于公司更加规范、高效地管理重要业务事项。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1、《第十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藏格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4日


